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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如正副本行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24日
發文字號：智著字第1123300145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(本局審議通過的使用報酬費率對照表)

主旨：有關本局辦理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電視事業股
份有限公司、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電視股份有
限公司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(MÜST)「無線
電視台（一）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」案之審議結果，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(下稱集管條例)第25條第1項、

第4項、第5項規定及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電視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電視
股份有限公司(下合稱申請人)111年8月10日使用報酬率審議
申請書辦理。

二、旨揭審議案本局辦理過程說明如下：
(一)查旨揭費率係經本局於101年2月21日審定並溯及至99年11

月25日生效，合先說明。嗣本案申請人於去(111)年8月10
日(申請書到局日)向本局申請審議旨揭費率(以下簡稱原費
率)，本局於9月2日公告本案於本局布告欄及局網，迄今未
有其他利用人參加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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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案經申請人與MÜST表示意見，嗣後MÜST於12月5日公告新
費率(以下簡稱新費率)，依本局著審會100年第5次會議決
議，本案將繼續審理原費率，新費率則納入作為本次審議
參考，新費率亦將依本案審議結果所變更。

(三)為釐清本案爭點並凝聚雙方共識，本局於112年2月17日召
開意見交流會邀集申請人及MÜST進行討論交流，會中雙方
意見差距甚大，故會後請雙方就委員意見提供資料與回復
疑義，經MÜST於今(112)年5月1日、6月5日與9月19日分別
回復，申請人於5月22日與6月19日分別回復，鑒於雙方意
見皆已陳述完畢並已提供資料，本局於10月4日召開112年
第3次著審會，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之規定諮詢委員意
見，並邀集申請人與MÜST到場陳述意見。

三、本案申請人及MÜST之意見，摘要如下：
(一)申請人建議費率與意見：
１、申請人建議，將本項費率計算基礎改為「廣告淨收入」

與建議費率應調降50%，即建議本項費率公式應改為：
(１)音樂頻道：「廣告淨收入」× 0.5%。
(２)一般商業頻道：「廣告淨收入」× 0.25%。
(３)新聞、體育頻道：「廣告淨收入」× 0.075%。

２、就費率計算基礎部分：
(１)因僅「廣告(淨)收入」與音樂利用有相關，因電視頻

道節目無法透過利用音樂著作獲得直接收益，僅能透
過收視率帶動廣告收益，故應改以「廣告淨收入」為
計算基礎，否則費率計算上無法扣除「與音樂利用無
關之新興型態收入」。

(２)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係屬專案收入，該等收入
與音樂利用無關，應自「全年度總收入」項目中扣除，
又「節目是否會利用音樂與音樂使用次數」並非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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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主之考量因素，此亦不會影響業者之投入意願與申
請人就該等收入之多寡。

３、就費率調整部分：
(１)過往申請人與MÜST雙方所合意之授權費用僅為依原費

率計算之授權金額的30%至70%，現有費率計算公式已
可捨棄。又自99年原費率公告適用迄今，因時空背景
改變，無線電視台產業之廣告收入已大幅縮減，如申
請人台視、中視與華視3台之廣告收入衰退約6成，且
因音樂集管團體總數增加導致申請人須負擔增至兩倍
之使用報酬，故應考量申請人之負擔程度而將本項費
率調降50%。

(２)MÜST公告之新費率調整為原費率之2倍，MÜST未提出
合理理由而將費率調漲為2倍，與申請人主張相差4倍
之多，顯不合理。

４、就費率適用範圍部分：
(１)就MÜST以備註方式將費率限縮適用於「無線電視台(

含主頻、副頻)，以及『主頻』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
MOD」部分，而調整費率適用範圍，因現行本項費率
係以財報作為收費依據，因申請人現行財務報表係針
對電視台「全年度所有頻道」收入，而未區分主頻與
副頻之收入，故本項費率並無區分主頻(與副頻)之必
要。

(２)又雙方往年授權契約已包含「所有頻道(主頻、副頻)
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」之利用情形，契約雖未載明授
權範圍及於MOD，惟將節目上架至有線電視系統業者
或MOD播送，僅屬「不同之公眾接收端」，申請人僅
有「一次內部傳輸行為」而屬同性質之公開播送行為，
解釋上MOD播送亦已包含於概括授權契約範圍內。

(二)MÜST意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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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就費率計算基礎部分：
(１)申請人之利用行為與音樂相關者並非僅有廣告，除廣

告外，電視台節目(如音樂、戲劇、綜合節目等)均有
利用到音樂，因原費率計算基礎已扣除與音樂無關之
項目，費率計算基礎已符合現況並屬合理。另其他集
管團體(ARCO)之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費率經審議，
亦採取與原費率相同之費率計算基礎，故費率計算基
礎無須再行變動。

(２)申請人無法就置入性行銷與冠名贊助二者「皆與音樂
無關」之主張進行佐證，亦未能提出置入性行銷與冠
名贊助非屬為廣告收入之原因。

２、就費率調整部分：
(１)無線電視台如有利用音樂著作，原則上即應取得授權，

授權費用本屬電視台應支付之經營「成本」；並質疑，
申請人過去未依原費率之計算結果如實支付使用報酬，
何以能主張費率不符現況而須有所修正。

(２)原費率已逾10年未變動而應調整，又其所管理之國內、
國外曲目數與會員數自100年至今均已大幅成長，若以
前述三者之平均增長倍數2.82倍計算，一般商業頻道
亦應修正費率為1.41%(0.5%×2.82)，故予以調整本項
費率。

３、就費率適用範圍部分：
(１)於原費率制定時，有線系統技術尚未成熟，今隨著技

術發展，為不讓權利人受到損失，無線電視台應就其
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及MOD之行為支付使用報
酬，故新增備註將新費率適用範圍限縮於「無線電視
台(含主頻、副頻)，以及『主頻』上架至有線系統業
者與MOD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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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另申請人之副頻如有上架至「有線電視系統或MOD」，
無線電視台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應分別就其各自之「
原播送」、「再播送」行為取得授權；因MÜST目前尚
未就此利用行為訂定及公告費率，故實務上MÜST會依「
既有已公告或預告之費率」，包括現行已公告之公開
播送、公開傳輸與經預告之「電視頻道授權使用報酬
率」(MOD)費率向利用人協商使用報酬。

(３)現行無線電視台並無音樂頻道，因無適用餘地故予以
刪除。

四、本案使用報酬費率決定如下：
(一)無線電視台(一)：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

減25%之廣告佣金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之餘額之0.5%。
(二)備註：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(含主頻、副

頻)之「原播送」，以及將所有頻道(含主頻、副頻)上架至
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。

五、本局考量下列因素，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，對本案使
用報酬率決定如說明四所示，理由如下：

(一)原費率之架構原區分為音樂頻道、一般商業頻道與新聞、
體育頻道，考量申請人現行之費率計算基礎即係以財務報
表全年度「所有頻道」收入計算，未區分個別頻道之年度
收入，且申請人實際上僅以「所有頻道」收入支付一筆使
用報酬予MÜST，本項費率應整併成「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」
一項，以符合費率之實務運作情況，不再區分主頻(一般商
業頻道)、副頻(新聞、體育頻道等)費率項目。

(二)本項費率公式調整原因，說明如下：
１、費率計算基礎：
(１)申請人之各項收入中並非僅「廣告淨收入」與公開播

送行為相關，故不應改採逕以廣告淨收入作為費率計
算基礎，故本項費率計算基礎採用全年度總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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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於今網路媒體蓬勃發展之環境下，考量無線電視台之
經營情況確實與本局100年審議原費率時之環境有所差
異，近十年間申請人之收入項目趨於多元（如商品銷
售收入等），如申請人部分收入之來源實屬無關公開
播送行為之利用者，則該等收入應可自全年度總收入
項目中予以扣除，費率計算基礎上始較為合理。另參
考日本集管團體JASRAC訂定之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
費率，同樣係以「公開播送相關業務收入」作為費率
計算基礎。

(３)就費率得扣除項目之說明：
甲、廣告佣金扣除比例方面，申請人闡明現行無線電視

台產業之多數廣告佣金已調漲為25%至30%，衡量現
今媒體廣告已邁入網路數位時代，無線電視台於廣
告投資與經營層面實面臨較以往更為激烈之競爭，
且原費率自審議生效至今已逾10年，基於費率制定
須因應產業變化與符合我國實務市場發展情況，酌
予將本項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自15%調整為25%。

乙、各項收入是否屬於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，經衡量申
請人之財報收入項目，舉例說明如下：

(甲)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得扣除者，例如版權
收入、租金、利息、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等。

(乙)與公開播送行為有關之收入不得扣除者，例如將
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之收入、置入性
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等。

(丙)除上述所例示者，其餘各項財報收入是否確與公
開播送行為無關，申請人與MÜST仍應依據個案實
際情況進行溝通、釐清與協商。

２、費率比例調整部分：因原費率係以收入作為計算基礎，
如申請人廣告收入大幅下降，其應支付之使用報酬亦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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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之減少，無須再調降費率；又MÜST公告新費率將費率
調漲為2倍，然未能具體闡明調漲計算方式與理由，故雙
方分別就費率應調降或調漲2倍之主張，均不採納；衡量
目前申請人實務上係以原費率內「一般商業頻道」之0.5%
費率向MÜST支付一整筆使用報酬，本案維持沿用原費率
之「一般商業頻道」項目之0.5%費率比例。

(三)費率適用範圍：基於本項費率計算基礎係採財務報表全年
度「所有頻道」 (含主頻、副頻)收入計算，已包含所有頻
道上架到有線系統業者與MOD平台之部分，故本項費率適
用範圍除涵蓋申請人之「原播送」行為外，亦應涵蓋將其
頻道節目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平台之部分；故MÜST
以備註方式將費率限縮適用於「無線電視台(含主頻、副頻)，
以及其主頻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」，此恐導致副頻
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之部分費率落空，恐造成費率
適用上的混亂，或因有重複收費之虞而易滋生授權爭議，
爰予刪除該等備註。

六、隨函檢送經本局審議通過之使用報酬率對照表1份。依集管條
例第25條第6項與第7項規定，前揭作成費率決定之使用報酬
率自111年8月10日(申請審議日)起生效，並自是日起3年內，M
ÜST不得變更，利用人亦不得申請審議；另MÜST於費率審議
期間另行公告之新費率，亦將依本案審議結果所變更，故該
費率自本案費率生效日起不予適用，併予敘明。

七、如不服本處分，得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備具訴願
書正、副本(均含附件)，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，經由本局向
經濟部提起訴願。

正本：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
限公司及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(指定應受送達人為林聖鈞律師)、社團法人中華
音樂著作權協會(MÜST)

副本：
抄本：本局著作權組集管團體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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